附件4
劳务派遣单位享受失业保险稳岗返还政策告知函
你单位享受的失业保险稳岗返还资金不包含派遣到机关事业单位的劳动者涉及的失业保险费。涉及自有员工部分（含依法开展承揽、外包业务招用的劳动者），由劳务派遣单位全额享受并按规定用途使用；涉及被派遣劳动者的部分，劳务派遣单位应全额拨付给实际提供岗位并承担工资和社会保险费的用工单位，且按照用工单位划型享受相应的返还资金。
你单位应在收到资金后1个月内拨付到位，并向经办机构提交《失业保险稳岗返还资金使用及拨付情况表》及自有员工部分资金使用凭证、拨付给用工单位部分的银行转账凭证，主动向经办机构退回未使用、未按规定使用和未拨付部分。逾期经提示后一个月内仍拒不提供的，将要求你单位退回未使用、未按规定使用和未拨付部分，并取消其下一年度申领资格。
你单位应妥善保管稳岗返还的资金拨付、使用及用工管理（包括劳务派遣协议、劳动合同、自有员工工资表等）资料。
本告知函一式两份，签字确认后由劳务派遣单位和经办机构分别留存。

劳务派遣单位签章：
经办人签章：                                                                     
（经办机构）
                                      年   月   日

